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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被直播”，须让消费者有机会对镜头说不
近日，有关“被直

播”的话题，冲上了热
搜。有的餐厅为了店
面宣传，直播消费者
吃相，吸引网民围观；
有的健身房为了招揽
生意，直播一些女性
顾客的形体动作；有
的理发店则偷偷直播
顾客理发过程。本想

安安静静消费，没承想却成了商家引流的
“工具”，不少人对“被直播”很是不爽。

对于“被直播”，有人觉得无所谓，还
有人甚至为自己进入商家的直播间而兴
奋，更多人则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举一动都被网络围观，觉得受到了冒
犯，甚至会感到不安，进而产生抵触情绪：
我是来消费的，不是来直播的，凭什么沦
为你们引流的工具？

有观点认为，像饭店这样的经营性场
所，本身就是公共空间，商家有自主经营
权，对着店铺直播是商家的自由。如此说来
有一定道理，注意力经济时代，很少有商家
不想红，为了红去直播，是商家的权利。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可以随意把消费者
拉进直播镜头。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商家在未得到消费者明
确同意的情况下，将消费者在店内消费的实
况进行直播，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肖像权和
隐私权。更何况，“被直播”行为还有可能泄
露消费者的面部、行踪等敏感隐私信息，从
而带来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可能对消费者的
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

消费者并不反对直播，“被直播”现象困
扰消费者，根本原因在于商家直播时未取得
消费者的同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遏

制“被直播现象”，保障消费者安心消费的权
利，必须让消费者有机会对镜头说不。

商家在进行直播前，应明确告知消费者
并征得同意。可以设置明显的标志，如在店
内显眼位置放置“直播中”的提示牌，或者在
服务前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取书面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商家之所以热衷直
播消费场景，平台的鼓励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有商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不管
是视频还是直播，平台都会在同城页给予重
点推荐，效果很好。”对此，平台应完善规则，
明确直播营销的边界，对于那些明显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直播，在及时下架之外，还要对
商家进行积分扣除、流量管控等处罚。对于
平台来说，这在技术上并不是什么难事。

简而言之，对于商家而言，追求流量无
可厚非，但“直播红利”不能通过“直播侵权”
来实现，把消费者当成“引流道具”的做法必
须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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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圈”变“饭圈”？

流量虽好不可“贪杯”

自小米SU7“出圈”，国产新能源车
热度、话题度居高不下。近期举行的北京
车展，制造了不少“名场面”，直播、出镜、
唠嗑……成为车企老板“必备技能”，车
圈甚至流行“不会当‘网红’的企业家不
是好老板”的说法。整个4月，国产新能源
车获得空前的关注度和流量，这对整个
产业发展已产生深远影响。

卷完技术卷服务，卷完服务卷价格，
如今要卷老板了……网友的评价，道出
了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竞争之激烈。大众
汽车首席执行官最近就感慨，“中国市场
就是健身房，不上强度跟不上。”新能源
车与传统油车比，不像机械更像电子产
品，天生具有互联网基因。要吸引年轻消
费者，就得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先有流
量、后有销量”的逻辑。酒香也怕巷子深。
依法合规主动“触网”，讲好国产品牌故
事，消费者乐观其成，甚至一高兴，也就
掏了腰包。

但必须清醒，流量虽好，亦不可“贪
杯”。打造“网红老板”“网红车型”，说到
底是“添花”、是助力、是营销。汽车企业
要想走得远，还是要回归技术、产品、服
务的本原。造车之所以难，就在于一家成
功的车企，设计、生产、营销、售后、安全
等所有环节都不能有短板，必须是“多边
形战士”。营销可以作为企业的特点、长
板，但背后必须有实打实的产品作支撑。

据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

“泼天的流量”能否转化为“泼天的富贵”，还要看能否兜住安全的底线。如果人流车流超出
了承载能力上限，不妨先把眼前利益放一边，抓紧做好预警和疏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五一”假期，多家旅游平台显示，与
核心城市相比，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旅
游产品热度涨幅相对更大。相关报告显
示，徐州、合肥、南昌、迪庆、景德镇等成为
目前“五一”假期酒店预订增速最快的城
市。拥有多项地标性建筑和景点的大城市
依旧火热，而过去不被人熟知的小城市也
进入了不少游客的视野。

“反向旅游”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早
已渐成声势。对很多人来说，在“人从众”
的法定假期避开人流，选择一处可以安静
游览的休闲之所，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对“小众目的地”来说，迎接“泼天的
富贵”或许需要几分运气，但接住分众的
部分人流似乎难度系数并不高，而且长尾
效应也比较可观。当前，交通等基础设施
的日渐完善，酒店等旅游设施的加速下
沉，让差不多体量的城市在硬件上不太能
拉开差距，竞争力的核心转而落在软件
上。城市的软件既包括不缺斤短两、不“杀
生”等友好消费环境，也包括丰富的消费
场景和产品选择，能灵活而不费力地填满
游客弹性的休闲时长。

品牌的打造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时
候开始都不算晚。且不说，我国旅游消费仍
潜力巨大，小而精的旅游产品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不解渴了；而且对一个城镇乃至村
落来说，吃喝玩乐能容纳足够多的消费场
景，串联起尽可能多的消费环节，激发更多
消费潜能，从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因此，
地方政府要善于在新媒体的开放互动中汲
取治理资源，与潜在的目标消费者一起，共
同涵养“小众目的地”。 据光明日报

大众旅游时代

加速“小众目的地”养成

因值机冲突被航空公司永久拒载冤不冤？

高速公路塌陷事故，再次提醒早预警早行动
5月1日2时10分

左右，梅大高速大埔
往福建方向K 1 1 +
900m（茶阳路段出
口方向2公里左右）
附近发生高速公路
路面塌陷事故。截至
5月1日15时，事故共
造成20辆车陷落，涉
及人员共54人，其中

确认死亡人数24人。
假期首日发生如此惨烈的事故，令人心

痛不已。事故救援已经展开，事故原因正在
调查之中。只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就一定
会有科学严谨的调查结论，给遇难人员家属
一个交代，给社会公众一个说法。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期广东梅州
等地持续强降雨，加之梅州地形多变、丘陵
起伏，确实容易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虽然目前还未对事故定性，但是天气因素一

定是无法回避的。
今年以来，南方地区极端天气频发。4月

份，广东多个城市连续遭遇暴雨、大风、冰雹
等，逾10万人因为洪水疏散转移。3月底，江
西南昌因强对流天气致4死10余伤。放眼亚
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近期迪拜的暴雨和南亚
的高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天灾不可挡，但是不等于不可防。在信
息化时代，天气预报更专业、更精准。对极端
天气可以早预警、早行动，把灾害损失降到
最低。

事故发生前一天，广东应急、文旅、气象
等部门就发布了提醒，预计“五一”假期广东
省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假期人流量大，
安全风险高，其中明确提出“继续防御强降水
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山洪、城乡积涝及
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并防范雷击、短时大
风、局地冰雹和局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
成的风险”。言犹在耳，事故已至，痛哉，悲哉。

现在回头看，有关部门即便没有预警当

成“耳旁风”，可能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果能够根据预警，及时加大巡检力度，事
故也许不会这么惨烈。

死者已逝，生者当警。据气象台预报，节
日期间南方地区还有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各
地各部门以及出行游客，都应高度重视这类
预警。假期固然要玩得开心，但是安全大于
天，无论如何不能把安全置于脑后。

目前，文旅行业有“扎堆”的趋势，有了
人气的城市和景区，往往会因为“人从众”，
产生“泼天的流量”。面对人来人往的繁荣市
场，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需要更加清醒，安
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泼天的流量”能否
转化为“泼天的富贵”，还要看能否兜住安全
的底线。如果人流车流超出了承载能力上
限，不妨先把眼前利益放一边，抓紧做好预
警和疏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当然，出行游客要为自身安全多一些着
想，把安全写在旅游攻略里，谨慎选择出行
目的地和出行路线。

因未找到签证导致值机延误，夏女士与
某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甚至肢体冲
突，被该航司永久拒载。夏女士无法接受，在
微博上频繁发文，以激烈言辞表达对航空公
司及工作人员的不满，并起诉至法院，要求
航空公司停止侵权以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等。在诉讼中，夏女士还作出了围堵航
空公司代理律师的极端行为。一审和二审法
院均作出判决，驳回夏女士要求航空公司停
止侵权、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

在一些人看来，仅仅因为与工作人员发
生争执和肢体冲突，便被航空公司永久拒
载，这一后果似乎过于严苛，不仅当事人难
以接受，普通人恐怕也难以理解。然而，正如
法院的生效判决所言，航空公司基于当事人

情绪状况与行为表现作出拒绝运输的决定，
符合航空运输安全基本流程。

乘客作为航空服务的消费者，在享受服
务过程中不得滥用权利，将自身的喜好凌驾
于一切规则之上；否则不仅可能面临被永久
拒载的后果，还可能面临着被拘留、罚款等
更重的法律责任。

其实，航空公司的拒载决定并非不可取
消，乘客可以通过航司官方网站、社交媒体
公众号、电子邮件等渠道，提交取消拒载的
正式申请，航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但夏女士并未提交过取消拒载的申请，只是
反复提交投诉索赔信函。加之夏女士连续在
网络发文过激表达、诉讼中围堵对方律师等
一系列言行，不仅无助于化解双方矛盾，反

而进一步强化了航空公司对其目前仍然“不
宜乘机”的判断。

涉事航空公司的拒载决定和法院的裁
判，可谓合情合理合法。毕竟，谁也不敢与一
个情绪不稳定、动辄滋事闹事甚至胡搅蛮
缠的乘客一起搭乘飞机。当然，航空公司也
应摆正位置，避免“店大欺客”式霸道。只要
条件符合，航司应及时对拒载决定作出调
整，不宜直接对消费者施以“永久拒载”处
罚。从长远看，应考虑由具有执法权限的监
管部门作出拒载等决定，或者出台相应的
规则体系，对拒载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这
样可以让当事人和公众有明确的参照，也
能让航空公司免除“暗箱操作”“报复执法”
之类嫌疑。 据北京青年报

□评论员 沙元森

□评论员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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